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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扭亏为盈情形

（1）以区间数进行业绩预告的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00 ～ 3,380

-3,084.21比上年同期

增长
184.30% ～ 209.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220 ～ 2,880

-5,197.53比上年同期

增长
142.71% ～ 155.41%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次业

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25,000.00 万元至 29,000.00 万元。公司第四

季度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系本期营业收入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且第四季度回款规模环

比显著增加。

2、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开源节流，提质增效”，在业务方面深耕环保领域，优化

布局、做优存量、做大增量，保持环保业务稳定发展，对公司收入和利润产生了积极影响。



3、公司算力中心的算力租赁业务的起点为 2024 年 10 月，于 2024 年 12 月整体投建完

成。公司算力中心投建以来，逐步夯实了算力租赁业务能力，加强了团队建设及技术储备，

进一步提升了市场化能力。因此公司 2025 年算力租赁业务销售额和利润较上年增长明显；

4、为拓展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业务布局，提升公司在新兴技术领域的战略竞争力，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杭州星罗中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罗中昊”），间接持有中

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昊芯英”）145.9071 万股股份，占中昊芯英总

股本的 9.7346%。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及相关解释规定，对联营企业或合营

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截至 2025 年，公司已通过星罗中昊向中昊

芯英董事会委派代表，能够对中昊芯英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施加重大影响，因此星罗中昊所

持中昊芯英的上述股份，在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列报为“长期股权投资”，并按权益法进

行后续核算。

根据中昊芯英与包括星罗中昊在内的相关方签署的《增资协议》约定，中昊芯英收到

星罗中昊支付的全部增资款之日为本次增资的交割日；交割完成后，中昊芯英产生的利润

及亏损，由其新、老股东按照交割后的持股比例分别享有和承担。中昊芯英的收入及利润

确认具有较强的季节性特征，其核心收入及对应利润主要集中于每年第四季度。

受上述权益法核算影响，本报告期内公司确认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该事

项是导致公司 202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

一。

5、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款，公司 2025 年计提减值损失较 2024 年预计减

少约 3,700 万元。

6、本报告期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400.00 万元-580.00 万元，

主要系债务重组和理财收益等方面的影响，前述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

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数据将在《2025 年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

四、其他相关说明

1、以上预告数据是根据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状况进行的测算，就目前而言，无法 准确

确定 2025 年年度对联营企业产生的投资收益（权益法核算）数据，公司将持续关注该项

投资收益对实际业绩的影响，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规范进行财务



核算与信息披露，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除此以外，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

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2、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

司将在《2025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具体财务数据，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董事会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湖南艾布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0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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